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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单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安徽豪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经济开发区王家坝路与颍水路交叉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25MA2MT4GU7E 法定代表人 张德龙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组承

担单位

安徽祥宇工程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核查技术

工作组成员
张玲 常远 徐文强

现场核查工作组承

担单位

安徽祥宇工程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

工作组成员
张玲 常远 徐文强

现场核查日期 2025年 4月 10日
是否不予实施现场

核查
□是 ■否，如是，请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在相应空格中打√)

核查内容
符合

要求

不符合项已整

改且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整改

但不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

未整改

1.企业基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5年 4月 10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3863.55

初次提交报告中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 677.46万 KWH

（二）最终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日期 2025年 4月 20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3863.55

经核查后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 677.46万 KWH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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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号）

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并参照《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

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的总体安排，安徽祥宇

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宇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

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祥宇公司根据《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对组织温室气体（GHG）

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评审，内容包括：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

否已经落实；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

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适用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的要求；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否

完整和准确；

➢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及监测计划是否符合适用

的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根据《指南》，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

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核查范围

依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以及《指南》等相关要求，本次核查范围包

括安徽豪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范围内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具体包括：《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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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等排放。核查内容

包括以下方面：

➢企业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排放因子数

据及来源地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经审核确认安徽豪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辖区只有一个现

场即位于排放单位地址，并且无安徽省外排放源。

1.3核查准则

参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的要求，

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排放单位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

作时，第三方核查机构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核查机构应保持独立于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核查活

动中保持客观。

（2）诚实守信

核查机构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核查机构应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还应如实

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核查机构应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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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皖

政〔2022〕83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部分》(GB/T 32151.1-2015)；

➢《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MRV平台百问百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448-200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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